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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市有出租造林地內基地放租契約書 
 

承租人：○○○            

出租機關：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     

雙方同意訂立市有林地內基地放租契約如下： 

  一、放租基地之標示： 

土地標示 
承租面
積(平方
公尺 ) 

建物門 
牌號碼 

原有房屋現況 
土地 
類別 

備註 
區 段 小段 地號 

登記面
積(平方
公尺 ) 

構
造 

層
數 

總建坪
(平方公
尺 ) 

               

□新租   
□繼承承租 

□續租   

□過戶承租 

承租面積以出租機關林地出租單位實測為準。如因更正、分割、重測或重劃

致標示有變更時，應將變更登記之結果記載於租約。 

 二、放租期間：自民國○年○月○日起至民國○年○月○日止計○年。 

租期屆滿時，放租關係即行消滅，出租機關不另通知。承租人如有意續租，

應於租期屆滿日二個月前，向出租機關申請換約續租。逾期未換約，視為

無意續租。承租人未辦理續租仍為使用，即為無權占用，應繳納使用補償

金，並不得主張民法第四百五十一條之適用及其他異議。 

  三、租金： 

本約租金按當期公告地價總額及租金率（五％）計算。但公告地價或租金

率有調整時，承租人願照出租機關之通知，自調整之月份起依調整後租金

額繳付。承租面積如有異動，自更正之月份起，依更正後租金額繳付。 

  四、租金之繳納及逾期繳納違約金標準： 

全年租金應於每年一月份向出租機關一次繳清，並依出租機關所開繳款

通知書規定期限（原則為該月一日至三十日），向指定處所繳納，逾期不

繳以違約論。承租人地址變更時，應即通知出租機關更正，如不通知，致

出租機關依租約所載地址寄發租金繳款通知書被退回時，視同違約。承租

人違約時應依左列各款加收違約金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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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（1）逾期繳納未滿一個月者，照欠額加收百分之二。 

  （2）逾期繳納在一個月以上未滿二個月者，照欠額加收百分之四。 

  （3）逾期繳納在二個月以上未滿三個月者，照欠額加收百分之八。 

  （4）逾期繳納在三個月以上者，一律照欠額加收百分之十。 

承租人逾租金繳納期限未收到繳款通知者，應於約定期滿日起一週內自動

洽出租機關補單繳納，逾期未申請者，比照前項標準計收違約金。 

  五、土地使用： 

 本約出租之基地限於現狀使用，地上房屋如屬違章建築，承租人不得以取

得土地承租權而對抗政府之取締。放租基地於編定使用種類為建築用地

前，承租人不得請求增建、改建、重建放租基地上之房屋，且不得請求讓

售所承租之土地。 

  六、稅捐及費用： 

 本約出租之基地應繳納之地價稅及應分擔之工程受益費，由出租機關負

擔。承租人自行申請辦理複丈、鑑界之費用，由承租人負擔。 

  七、退租： 

 承租人對本約基地全部或一部分不使用時，應向出租機關辦理全部或一

部分退租手續，不得轉租、分租及頂他人使用或將放租權轉讓他人。 

 承租人自行退租時，應在出租機關規定期限內騰空或拋棄地上物所有權

後交還土地，並不得向出租機關要求任何補償。 

  八、優先承買權之通知： 

           承租人在本約基地上之房屋出賣時，應依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通知

出租機關，否則視同違約，出租機關除得依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行使權利

外，承租人應向出租機關繳納照違約當期月租金十二個月計算之違約金。 

  九、過戶承租、繼承承租： 

   承租人依前條規定通知出租機關，並經出租機關放棄優先購買權後，將地

上建物產權移轉予第三人時，或將其地上建物產權贈與第三人時，應於移

轉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，會同繼受人或受贈人向出租機關辦理過戶

承租換訂租約。其因繼承而移轉者，承租人之繼承人應於繼承事實發生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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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起六個月內向出租機關辦理繼承承租換訂租約。逾期辦理過戶承租者，

承租人於繳納違反行為時當期月租金十二個月之違約金後，出租機關同

意換訂租約。逾期辦理繼承承租者，承租人之繼承人於繳納違反行為時當

期月租金六個月之違約金後，出租機關同意換訂租約。 

  十、終止租約收回土地： 

    本租約出租之基地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出租機關得終止租約，依法處理，

承租人不得異議： 

 （1）因舉辦公共事業需要或公務使用需要或依法變更使用者。 

 （2）因政策需要或都市計劃必須收回者。 

 （3）承租人遲付租金之總額，達二年之租額者。 

 （4）承租人使用基地違反法令者。 

（5）承租人違反本租約規定者。 

 （6）其他合於民法或其他法令規定，得予終止租約者。 

十一、承租人不得要求設定地上權，不得以本約作為設定抵押擔保或其他類似使

用。 

十二、因本租約之履行而涉訟時，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十三、本契約一式三份，一份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存檔，一份存臺中市政府農業

局林務自然保育科，一份交承租人收執。本契約書經雙方當事人簽名蓋

章後，加蓋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印信始生效力。 

十四、附上放租基地位置圖乙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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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   租  人：  

身分證字號 ： 

電       話： 

住       址： 

通 訊 地 址： 

 

 

出 租 機 關：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       

法定代理人 ：局長 ○○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
